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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聪智慧建筑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预案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浙江华聪智慧建筑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预案>

的议案》，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预案预计派发现金红利10,046,954.80元，占合并财

务报表之未分配利润的比例为6.16%，占母公司财务报表之未分配利润的比例为

66.36%。本次分配的现金红利金额超过2025年12月31日母公司未分配利润的

50%，本次分配现金红利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如下： 

2025 年度，公司整体经营情况良好，资本结构、偿债能力保持相对稳定和

良好的状态。公司主要从事工程设计与咨询、建筑双碳设计与咨询以及建筑数字

化业务，属于轻资产业务，正常情况下无需将资金大量投入到资产购置中。公司

拟根据自有资金情况，稳步推进日常生产经营计划，继续巩固和扩大市场、提升

产品质量和服务能力。本次现金分红虽然占母公司未分配利润比例为 66.36%，

比例较高，但占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未分配利润比例仅为 6.16%，现金分红

金额较之公司整体未分配利润规模比例较小。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

并报表货币资金余额为 176,286,895.65 元，其中可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

167,400,839.18 元；母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29,287,175.77 元，均为可随时用于支

付的银行存款。公司流动资金充裕，能满足生产经营所需，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生产运营造成不利影响，现金分红方案与公司生产经营计划、后续资金安

排相匹配。 

最近两年，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35.04%、37.24%，流动比率分别为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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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无银行贷款等金融机构负债，资本结构保持较好状态，债务压力较小，同

时公司流动资金充裕，能满足生成经营所需，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生产运

营造成不利影响。 

最后，公司自挂牌以来均实施了权益分派，在不影响公司经营计划和资金需

求的前提下，通过分红合理回报股东、与全体股东共享经营成果，具有积极意义，

并体现了公司权益分派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综上，公司 2025 年度权益分派预案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一、权益分派预案情况 

根据公司 2026 年 4 月 28 日披露的 2025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挂牌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为 163,189,076.64 元，母公

司未分配利润为 15,140,312.01 元。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预案如下：截至审议本次权益分派预案的董事会召开日，

公司总股本为 50,234,774 股，以应分配股数 50,234,774 股为基数（如存在库存

股或未面向全体股东分派的，应减去库存股或不参与分派的股份数量），以未分

配利润向参与分配的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元（含税）。本次权益分派共预

计派发现金红利 10,046,954.80 元，如股权登记日应分配股数与该权益分派预案

应分配股数不一致的，公司将维持分派总额不变，并相应调整分派比例，后续将

发布公告说明调整后的分派比例。实际分派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核算的结果为准。 

上述权益分派所涉个税依据《关于延续实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4 年第

8号）执行。 

上述权益分派所涉个税根据财税相关规定执行。 

二、审议及表决情况 

（一）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预案经公司 2026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审议，最终预案以股东会审议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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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阅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5 年度权益分派预案综合考虑了

公司经营情况与未来发展的需要，与公司实际情况相符，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公司章程》及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风险提示及其他事项 

(一)本次权益分派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

并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浙江华聪智慧建筑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浙江华聪智慧建筑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浙江华聪智慧建筑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8 日  


	一、 权益分派预案情况
	二、 审议及表决情况
	三、 风险提示及其他事项
	四、 备查文件

